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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标准及评审办法

一、讲解评分标准
1.讲解内容（50分)：内容紧扣主题，新颖、全面、准确（20分)；条理清晰、详略得当、重点突出（15分）；讲解方法运用得当、生动、有感染力（15分)。
2.语言表达（40分)：普通话标准、语速适中（10分)；用词准确、恰当（10分)；语言组织富有逻辑性（10分)；表情及其他态势语言运用得当（10分)。
3.仪表礼仪（5分)：穿着打扮得体、整洁（2分)；精神饱满、言行举止大方（2分)；符合讲解礼仪要求（1分）。
4.时间控制（5分)：决赛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。超出5分钟每15秒（含15秒内，下同）扣1分；少于4分45秒（不含）每15秒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二、评分办法
1.采用现场公开打分的形式，设7名评委，负责选手自我介绍和讲解项目的评定，其中评委组组长1人；选手成绩由7名评委根据评分标准独立评分，当场亮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另5名评委给予的有效分的总和除以5，保留小数点后2位，即为该选手的最后得分。
2.依据选手最后得分确定各组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三、讲解要求
讲解比赛时统一由助手协助播放视频或PPT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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